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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7/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5_9F_BA_E7_c33_597293.htm 法律：证券法、基金

法、公司法、刑法对证券犯罪的规定、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法律地位：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 生

效时间： 1999-7-1 开始实施。 调整对象：证券市场参与主体

，覆盖范围为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和监管 核心：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构成： 12 章

构成，包括总则、证券发行、证券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

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

构，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法律责任和附则 证券

交易 一般规定：交易的合法性、场所、价格确定原则、交易

方式、禁止融资融券、限制、帐户保密制度、收费公开制度

、特定交易报告制度. 上市：股票、债券上市制度及程序、暂

停或终止 持续信息公开：内容、原则、方式、监管 禁止行为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等 交易的禁止行为 禁止为客户

卖出其帐户上未实有的证券或者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 禁止将

当天接受客户委托或者自营买入的证券又在当天将该证券再

行卖出. 不得违背客户的交易意愿买卖证券、办理交易事项. 

禁止未经客户的委托，买卖、挪用、出借客户帐户上的证券

或者将客户的证券用于质押. 不得接受全权委托，或者对损益

作出承诺. 不得操纵价格、制造证券交易的虚假价格、交易

量. 不得挪用公款买卖证券，禁止编造或者传播影响交易的虚

假信息。 上市公司收购 收购的方式 要约收购的程序，要约收

购的期限规定 协议收购的程序 收购活动的监管 收购中的国有



股 从业人员管理 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或者监管机构的工

作人员，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伪造、编造或者销毁交易

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 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设立帐户买

卖证券. 禁止综合类券商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从事自

营证券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法 经 2003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于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调整的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的当事人 核心：

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 , 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编辑推荐： 好

资料快收藏，百考试题证券站 百考试题证券在线模拟系统，

海量题库2009年证券从业考试远程辅导，热招中！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